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
博士生 【出國進修[footnoteRef:1]】 審核表(返國後填寫) [1:  依本所博士班規則第十條規定，甲組學生在學期間應至英語系國家出國進修。出國進修時須取得四門課程之修課證明或二學期之國外進修研究（經該進修機構指導教授核可確認）之證明及研究成果。出國進修前，學生應填寫「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境申請表」，在申請表核章前，指導教授應在所務會議報告。] 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	申請人（簽名）
	

	學號
	

	班/組別
	博士班（甲組/一般生）

	出國進修期間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（請檢附得佐證出國之相關證明文件，如入出境證明或登機證等）

	國家/城市
	

	學校/科系
	

	指導教授
	

	檢附
	四門課程之修課證明[footnoteRef:2] [2:  出國當學期，依學校規定無法在校內選課，若出國進修之學分回國擬作為博士之畢業學分，出國時須正式選讀該校博士班管理類課程，出國前須加填國外校際選課申請表，回國後，持國外正式成績單向本校教務處辦理抵免。出國進修之當學期是否辦理休學，由學生自行考量決定。] 

二學期之國外進修研究（經該進修機構指導教授核可確認）之證明及研究成果
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學士學位（含）以上[footnoteRef:3]，且有SSCI期刊論文發表者，可不必出國進修。（109學年度前入學生適用；110起入學生不適用） [3:  報名入學考試時非以英語系國家學歷報考時，須另繳交英語系國家學士學位以上之學歷證明。] 

其他（請敘明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單位主管
	

	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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